咸宁市审计局2025年度统一组织审计项目计划（草案）(征求意见稿）
一、总体思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全省审计工作会议和六届市委第八、九、十次全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新时代审计工作提出的新使命新任务，紧扣全力保障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及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落实落地为主线，立足经济监督定位，聚焦财政财务收支真实合法效益审计主责主业，科学规范开展审计，持续深化研究型审计，以高质量审计护航高质量发展，为加快打造武汉都市圈绿色发展重要增长极和自然生态公园城市作出更大贡献。

二、审计项目安排把握的主要原则。
一是坚持聚焦中心谋划部署。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新征程审计工作的前瞻谋划和战略部署，紧扣“国之大者”“省之要事”“市之要情”，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工作要求和市委工作安排谋划审计、实施审计。二是坚持审研结合科学立项。践行“把立项当课题研究”的理念，围绕每个计划项目的政策背景、关注重点、预期成果、现场管理和人力资源等5个方面深入开展立项研究。按照“法定必审项目”“署定参与项目”“省定参与项目”和“市级自定项目”分类开展专题研究，明确审计目标和重点。三是坚持科学实施规范管理。坚持运用系统观念推动审计项目计划统筹，合理配置统筹审计资源，坚持全市审计工作“一盘棋”，统筹整合全市审计力量，共享审计资源和成果，形成上下联动、横向贯通的监督合力。四是坚持“三个导向”提升质效。坚持目标导向，找准审计监督着力点和切入点，把政治意图、政治导向融入审计工作，坚持问题导向，聚力揭示重大风险隐患、管理漏洞和违纪违规问题，坚持成果导向，强化审计成果综合运用，为市委、市政府宏观决策提供参考，推动问题解决、规范单位管理、促进改革发展。
 三、具体项目安排

1.市级预算执行及决算草案审计。

2.市本级政府债务审计。

3.市直部门预算执行审计。

4.县级财政运行及财政管理审计。

5.市直部门、县（市、区）重要部门、副县级单位和县级公检法机关主要负责同志经济责任审计。

6.市属企业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

7.乡镇党政主要领导经济责任审计。

8.县级审计机关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9.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

10.市属国有企业审计。

11.乡村振兴审计。

12.政府投资项目审计。

13.全市“一老一小”服务保障项目专项审计调查。

14.市本级重大项目推进情况审计调查。

15.市本级信息化项目审计。

16.深化推进信创工作政策落实专项审计调查。



